ERCERTERRER H FE

14 ZFER B FRIIEE

R L BAY EERF P
2 RIEA L R4
FFERIE A MR E

LT
e 2 Frir ArEREOO0F OOOK00000%.04

(REE)

AR 2 Byl Treii 1 fRiT
A 2 e FE

P oAFH AL R

FPAFEARGREERFIFIRF(RE)T R » AR AR

I4E77 160 3 05k 8 5 2]ideT
F

- S HEERKR  RLEEERRYLARLEILER(T
Pﬁ)l 433,768~ » 2 p A WII4#6" 11 P A2/ H P2k - 3%

LEAE2AIL -

Z > —E%Lﬁ@?o

SRR 21,205 d R Fachh oM ERZEERF ) E

14,907~ > 4d B2 £ o

2o~y ABL R A RN, BB T RS Tl L REE
4er1 1,433,768~ 5 R & P EHEFF L 5 BJLF o
¥ F 2 24

- SREAFZEP AL BRRF LA RL2,048,240~ 0 2 p Ak
LR FE AR E AL D w1467 11P (524TF )4
IFHER L RELFALTE AL A% IHRE TR
3112+ 127 28p 16P%21 4 35 > ﬂﬁgiﬁ L T L=

i



A2 7975 2 5.000-00005Lp * ) BB (A EE B ) TGk
FE2 R AFETES FFEF g EBRTEH

B2 HERFAIME L RIEL S > B2 S R
T B R iT i lﬂ{hmﬂ(MSZmﬂ4’$ & F]T B f

52915 % 138 5ﬂ~%¢§d%ﬁwhﬁﬂwﬁf°$%
t% v R 2P e B G U A AT o

-\

|

HR2 ik EE RS2 RIEERS > RE RSP
fﬂv“ﬁyzﬁar}Z 048, 2407»11‘“*’ ﬁ RV =T &

D
s v 4l
= om W
F o=k
AT o ek b
OE & e~

\mk s
(s
RN
)
A
RE.

% aa‘ﬁwﬁmé‘n%%%%*ﬁ%
HFPE CRBRAPmEZE(E21235F ) Bk
(5492987 )2 EAR A =l13# R R ”‘”10%{ s
SR RAM T F48)E L 2 #%%ﬁﬁw
4eE 1453 15TE ) R a2 92 & > B 5 EF
TREE (LI RT R AT RFLEREER L
FASEIGRT @R AEEe L 78 THRE R A
TEEe T8 A FARGERR LS 2D 51026 %
ﬁﬁi’fééi¢ﬂ;aﬁiﬁ,%*%#waf
BEIELHRET AL RL D w R RT GRS R
#ﬁ*é(iﬁﬁféiii—ié’\ J§?124ﬁ;§35iﬁ)’7“ﬁ”ﬁi§i a
gﬁﬂoigﬁmpggﬁww/w 4i$¥%g%¢;
Vp o REFHB R ERE AL AR F A 0 AL T0%
30%2 4 7 i o
SEIET A E N+ S RN AR A
oo ARG L o g R A RIRL R R4 R ,,;/HE
FARRET AFEARIET D 2 A o R AP EG T D
¢4ﬁ§%ﬁi&%’$*¢%iﬁ FAE A R 2
°ﬁ%%kﬁéﬁﬁﬁ%%ﬁﬁ~ﬂﬁzﬁﬁ’ﬂﬁ%%
FERA AR RE o R A D REAERLY BRS
2§ R @ e EFFFP > ST R G RE L AR

‘M
\ W&
-

|

+
‘E‘- \\\Xy

»——r
= W3

o
P
YN

N
A

TH

<

N
|

44\

e
o~
2l

\

TN /&-} m
%ﬁww+



%184 &%:11? mE BT R F R
Ex1E ~ %2915 % 17 %5423
2 o },E;‘zf' S RBAITE FERGERTIERBEFR LS REH
Z MR A R EE4A 512,060~ & 312,048,240~ (% 35
F) p AR RATACFRISHERKZ BEF LR
TREH R - AR E R AL B A2 #2855 82 0 &
ﬁ#ﬁ&h@i TE o Fhew i 0 Ml R E 5 21T0E % 198 R
F P REA DGR EE BB 2R 0 RE F R
1 433, 768~ (0000000x70% =0000000) -
Bl et FIRGTRGE > 2 FRTE AP ) R L&
Fé4ﬁ%éﬁfkﬁﬁeo%m“m £ 5
2 o AE K 18BiE 1A TP X e A 0 T

IR T TR G A R* L2 R ara XA
KR ff;;A(ﬁws,zmeﬁ o F16635LH R g T 4) e
x»_ﬂr;;’”&r]ﬁ 7;;}7},;: j‘a&a%ﬁﬂ,zuﬁ'@:A
REBBFRPN 2575 ﬁﬁﬁl,arﬂﬁkzw% J‘z%&«giﬁéih
ﬁﬁw%ﬂmfﬁﬁ T MR T A RERLY ESLG
VEARGFHEDETHBEs AN (BF2ROER T FF

£
139682 F 247 ) e AL 2 8 A A7 * 5 J§
z ' 7W?£%@%ﬁﬁﬁw,ag
* : Ao XA BEF LB A
FE2dd > AR L BARARBF MRE > BY L4
PALERYVENER

FRIP > pRF2(BB2m04eER & F 52243508 F %)
AR a TS ErBwAAEE P ERL 4P Fied i
Rp TP (4597 ) 2L Eg TRmafRi
CH(E8IT BT HWEL0) 0 FRE D kR F A RE RN R
o FFBAREERERINITAR > XMEANRGFL
FEMERZLTFER AL LD Iy R SR
A REFERY2Zp 78 5 EEFATREIE R
oF AR S (S B n) BT IE(2933 04

w



F) > ERITGIREEMI B IALE  REERA
Z %1880 % [ AR TR T s Focthz et A 0 BB Frclh
AP F o FrtA Ml R T 47 FIRY
PR R A Rebhde TP 4R (7 X2 AL B 188IE § ]
F2 et A RAGRERFRETRRES -
A RA RS S K I e $2905 5 198 H55 0 1k
1881 $ IR F R4l > 5158 > 5 2o i
oAk AN F PR ¥ 3806 ¥ 19T ¥ 34~ $3920F ¥ 237 A
A BEREELLBEPGE AR ”—L g
B Bw o FREARs T L5 - $822%21,29
P g EN & 114 = 8 : 29 2
PE O GER

Ji

o
¢!

M RGERR AT O
do PRA A Bt 8200 p oo w AR D ok (2 R

AP RIS ) FHP P FF R G Aot KB 7 S iEd
BRASD ORI E 6200 P AR LD F GOAR

Bt A ABOHEA)
bk EEFRAT Y EE 0 - BB RFRA G
foF 4 @® 114 & 8

=
DO
©
pan|

(]
LE Rt iE R PRS- '?"TE 2 52015 % 178 %53~ X2 % 188i%
%IIELFLLE Fdod 2 B o> BFFRY

&

GESER S W ERL (L R T A EEEE
& 7 MIARG S |
Frepn112#127 (M2 T &|CERRA R E | Frapidgd
28p 16RF21 43 B |FH - | ERNREFS - | REEHRER
BEPHTERHIAILLE G 112127 289 |02 4 F B~

b 4 o
\ W&
is

773 & 5.000-0000 | F= =] v R TR REE
Bep o b B (T A2 AEER |G AR YR BRE R
L), FaiE AEE O ETHF |7 BRI




&
[
m

I

N
=k )
o P oW ow

[ E
- oo}
A
LTI

3

A

=

:\}
LT

i
foE=d R

N

|

\rg

™~
aaiy
—\
ey

5
i
d

4

0% 2 i 4
Wﬁﬁ@@
<58 ]t TG iR
v oA e ik E
i %75 K & 48, 240
r= 2008
v 32,048, 240
B br 0

E‘?‘g\'
1-‘“1'»(
\]

N

w m‘ o e

\._

R
it
=1
=3

(‘3\
4
X

}
P

22 S MR - B L
Lk EFERELHR
oo FRBE P R
S ELHE

4 w4

\?tz\\g

-
jul

W

o
o
W (w.
$ 2

it

- B R

4
|

\

Gi pe

SR EE

o
H\
e o
|4

e
o
(q

¥

T
[

f

L
MRS

> vl
m Ty

PR
% oo B ¥h K

r A F
P

R

W
\\“"

=

g -
(W

>~

=3

(T oA
27 % 188i%

> 2

173

2
|

NS
VT

[

J4:

(L8

e T
(q,

oA
23S

N
>

LA

WOE

XN

Ve

T
Ao e Tmh
E

S0

1

by T

N

Y3

o s R
BT LA TR S ‘mﬁ =

—_\

S

pl
Moo W ey

aly
"7“ N
[JuTHR

Mo M

B Wa A

b
=
3

iR

—_

Pag

[u—

>~ Tmp
o

¥

MW R o8 | o=

N

4\81
=
FAT

T RS o

NI
il

o Gmy
=R

>
™

)
—_

?)E
R R

=

Jw . —
g o =
—=h

r:\\
TE

-

N

‘n‘;\

Ak

>~

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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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振盛


            莊友仁
被      告  藍政隆  住花蓮縣○○市○○○路000○0號0樓                        （現在監)
被      告  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


被      告  張美慧
上二人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33,768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21,295元由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連帶負擔14,907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如以1,433,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48,240元，及自被告張美慧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4年6月11日(卷2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主張：被告藍政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無照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並為張美慧之受僱人，其行經花蓮市因行車不當與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之林美麗發生車禍事故，致林美麗死亡，原告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賠付2,048,240元，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兩造陳述如附件所示。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車禍事故發生致林美麗死亡，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賠付2,048,240元之事實，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書、診斷證明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表、相驗屍體證明書、賠付明細等為憑(卷21至35頁)，並有車禍事故資料(卷49至98頁)及經調閱本院113年度原交訴字第10號(後改分為114年度原交簡字第4號)刑事卷宗核閱屬實(並附刑事判決如卷145至15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實。經參酌前開事證，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藍政隆駕駛系爭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未讓對向直行車即林美麗所騎電動輔助自行車先行所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且為肇事主因；而林美麗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第5項)，亦與有過失，為肇事次因。本院斟酌上開肇事情形、過失情節並綜合所有證據，認藍政隆、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應各負70%、30%之過失責任。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被保險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第25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原告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理賠保險金予林美麗 之繼承人林文藻等4人各512,060元合計2,048,240元(卷35頁)，自得依前開規定代位行使其等對藍政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惟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應負擔30%過失責任，既如前述，本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按上開過失比例減輕藍政隆之賠償金額後，原告得請求1,433,768元(0000000×70﹪＝0000000)。
　㈢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務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第1663號判例意旨可參)。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以受僱人執行職務範圍內之行為為限，如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民事判決可參)。按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受僱人侵權行為發生損害之事由，固須與受僱人執行職務有關連性，僱用人始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只須僱用人在客觀上可得預防之範圍內，自足當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藍政隆於車禍當日駕駛之系爭車登記車主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卷59頁)，車身上並有「勤翔工程行」名稱(卷83頁照片編號10)，然該車係供張美慧競選總部所使用，藍政隆是張美慧競選總部工作人員，受競選總部執行總幹事陳志強之指示駕駛系爭車，系爭車上並附載有張美慧競選海報、張美慧照片之自行車，有刑事卷宗所附藍政隆、林怡真、陳志強之筆錄(經影印外放)、照片可憑(卷93至94頁)，客觀上即係為張美慧服勞務且受其監督，張美慧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認定為藍政隆之僱用人，應與藍政隆負連帶賠償責任。而藍政隆既非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服勞務亦非受其監督，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並非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僱用人，原告請求其連帶賠償即屬無據。
三、從而，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21,295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法　官　楊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
須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藍政隆答辯

		被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答辯

		被告張美慧答辯



		藍政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即系爭車)，行經花蓮市國富二街與國富十街口，因行車不當撞擊林美麗所騎乘之電動輔助自行車，致其傷重送醫急救死亡，藍政隆應負70%之過失責任。上開車輛向原告投保強制險並在保險期間，原告已依法賠付醫療給付48,240元、死亡給付200萬元，計2,048,240元。系爭車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藍政隆應係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執行業務；另系爭車是出借給張美慧競選活動使用，藍政隆當日係受僱於張美慧為其駕駛系爭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均應與藍政隆連帶賠償。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

		對車禍事故資料、鑑定意見書、鈞院刑事判決及刑事卷宗資料沒有意見。

		花蓮縣議員張美慧因競選活動，於112年12月28日向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償借用系爭車，事發當日藍政隆是受張美慧競選總部指示移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與藍政隆並不相識，藍政隆非受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監督，非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受僱人，彼此間沒有任何關係。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須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本件車禍事故經鑑定結果，被害人林美麗有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注意車前狀況與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肇事次因，應負擔至少4成之過失責任。



		藍政隆是經由張美慧競選總部之主管聘入張美慧立法委員競選總部作為有給職志工，工作性質並沒有駕駛汽車之職務，其駕駛系爭車不慎發生事故，並非執行受僱於張美慧職務範圍內而肇事。況藍政隆未領有汽車駕駛執照，張美慧依理不可能僱用無駕照人負責開車，故張美慧自無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責。本件被害人亦與有過失。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振盛



            莊友仁

被      告  藍政隆  住花蓮縣○○市○○○路000○0號0樓                        （現在監)

被      告  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



被      告  張美慧

上二人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3

    3,768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21,295元由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連帶負擔14,9

    07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

    如以1,433,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48,240元，及自被

    告張美慧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4年6月11日(卷247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主張：被告藍政

    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無照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

    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並為張

    美慧之受僱人，其行經花蓮市因行車不當與騎乘電動輔助自

    行車之林美麗發生車禍事故，致林美麗死亡，原告已依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賠付2,048,240元，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兩造陳述如附件所示。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車禍事故發生致林美麗死亡，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賠付2,048,240元之事實，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

    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

    賠申請書、診斷證明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表、相驗屍體

    證明書、賠付明細等為憑(卷21至35頁)，並有車禍事故資料

    (卷49至98頁)及經調閱本院113年度原交訴字第10號(後改分

    為114年度原交簡字第4號)刑事卷宗核閱屬實(並附刑事判決

    如卷145至15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實。經參酌

    前開事證，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藍政隆駕駛系爭車行

    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未讓對向直行車即林美麗所騎

    電動輔助自行車先行所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

    第7款)，且為肇事主因；而林美麗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行經

    無號誌交岔路口，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第5項)，亦與有過失，為肇

    事次因。本院斟酌上開肇事情形、過失情節並綜合所有證據

    ，認藍政隆、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應各負70%、30%

    之過失責任。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

    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

    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

    。被保險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致被保險汽

    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

    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

    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9條第2項、第25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

    原告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理賠保險金予林美麗 之

    繼承人林文藻等4人各512,060元合計2,048,240元(卷35頁)

    ，自得依前開規定代位行使其等對藍政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惟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應負擔

    30%過失責任，既如前述，本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

    按上開過失比例減輕藍政隆之賠償金額後，原告得請求1,43

    3,768元(0000000×70﹪＝0000000)。

　㈢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

    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務勞務而受其監督

    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第1663號判例意旨可參)。

    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以受僱人

    執行職務範圍內之行為為限，如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及與

    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

    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9

    6號民事判決可參)。按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

    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

    何，均屬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受僱人侵權行為發生損害

    之事由，固須與受僱人執行職務有關連性，僱用人始與受僱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只須僱用人在客觀上可得預防之範圍

    內，自足當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民事判決意

    旨可參)。藍政隆於車禍當日駕駛之系爭車登記車主為羅勤

    翔即勤翔工程行(卷59頁)，車身上並有「勤翔工程行」名稱

    (卷83頁照片編號10)，然該車係供張美慧競選總部所使用，

    藍政隆是張美慧競選總部工作人員，受競選總部執行總幹事

    陳志強之指示駕駛系爭車，系爭車上並附載有張美慧競選海

    報、張美慧照片之自行車，有刑事卷宗所附藍政隆、林怡真

    、陳志強之筆錄(經影印外放)、照片可憑(卷93至94頁)，客

    觀上即係為張美慧服勞務且受其監督，張美慧依民法第188

    條第1項規定應認定為藍政隆之僱用人，應與藍政隆負連帶

    賠償責任。而藍政隆既非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服勞務亦非

    受其監督，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並非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僱

    用人，原告請求其連帶賠償即屬無據。

三、從而，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

    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規定

    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21,295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法　官　楊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

須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藍政隆答辯 被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答辯 被告張美慧答辯 藍政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即系爭車)，行經花蓮市國富二街與國富十街口，因行車不當撞擊林美麗所騎乘之電動輔助自行車，致其傷重送醫急救死亡，藍政隆應負70%之過失責任。上開車輛向原告投保強制險並在保險期間，原告已依法賠付醫療給付48,240元、死亡給付200萬元，計2,048,240元。系爭車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藍政隆應係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執行業務；另系爭車是出借給張美慧競選活動使用，藍政隆當日係受僱於張美慧為其駕駛系爭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均應與藍政隆連帶賠償。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 對車禍事故資料、鑑定意見書、鈞院刑事判決及刑事卷宗資料沒有意見。 花蓮縣議員張美慧因競選活動，於112年12月28日向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償借用系爭車，事發當日藍政隆是受張美慧競選總部指示移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與藍政隆並不相識，藍政隆非受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監督，非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受僱人，彼此間沒有任何關係。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須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本件車禍事故經鑑定結果，被害人林美麗有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注意車前狀況與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肇事次因，應負擔至少4成之過失責任。  藍政隆是經由張美慧競選總部之主管聘入張美慧立法委員競選總部作為有給職志工，工作性質並沒有駕駛汽車之職務，其駕駛系爭車不慎發生事故，並非執行受僱於張美慧職務範圍內而肇事。況藍政隆未領有汽車駕駛執照，張美慧依理不可能僱用無駕照人負責開車，故張美慧自無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責。本件被害人亦與有過失。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振盛


            莊友仁
被      告  藍政隆  住花蓮縣○○市○○○路000○0號0樓                        （現在監)
被      告  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


被      告  張美慧
上二人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33,768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21,295元由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連帶負擔14,907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如以1,433,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48,240元，及自被告張美慧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4年6月11日(卷2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主張：被告藍政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無照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並為張美慧之受僱人，其行經花蓮市因行車不當與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之林美麗發生車禍事故，致林美麗死亡，原告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賠付2,048,240元，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兩造陳述如附件所示。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車禍事故發生致林美麗死亡，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賠付2,048,240元之事實，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書、診斷證明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表、相驗屍體證明書、賠付明細等為憑(卷21至35頁)，並有車禍事故資料(卷49至98頁)及經調閱本院113年度原交訴字第10號(後改分為114年度原交簡字第4號)刑事卷宗核閱屬實(並附刑事判決如卷145至15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實。經參酌前開事證，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藍政隆駕駛系爭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未讓對向直行車即林美麗所騎電動輔助自行車先行所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且為肇事主因；而林美麗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第5項)，亦與有過失，為肇事次因。本院斟酌上開肇事情形、過失情節並綜合所有證據，認藍政隆、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應各負70%、30%之過失責任。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被保險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第25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原告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理賠保險金予林美麗 之繼承人林文藻等4人各512,060元合計2,048,240元(卷35頁)，自得依前開規定代位行使其等對藍政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惟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應負擔30%過失責任，既如前述，本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按上開過失比例減輕藍政隆之賠償金額後，原告得請求1,433,768元(0000000×70﹪＝0000000)。
　㈢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務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第1663號判例意旨可參)。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以受僱人執行職務範圍內之行為為限，如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民事判決可參)。按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受僱人侵權行為發生損害之事由，固須與受僱人執行職務有關連性，僱用人始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只須僱用人在客觀上可得預防之範圍內，自足當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藍政隆於車禍當日駕駛之系爭車登記車主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卷59頁)，車身上並有「勤翔工程行」名稱(卷83頁照片編號10)，然該車係供張美慧競選總部所使用，藍政隆是張美慧競選總部工作人員，受競選總部執行總幹事陳志強之指示駕駛系爭車，系爭車上並附載有張美慧競選海報、張美慧照片之自行車，有刑事卷宗所附藍政隆、林怡真、陳志強之筆錄(經影印外放)、照片可憑(卷93至94頁)，客觀上即係為張美慧服勞務且受其監督，張美慧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認定為藍政隆之僱用人，應與藍政隆負連帶賠償責任。而藍政隆既非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服勞務亦非受其監督，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並非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僱用人，原告請求其連帶賠償即屬無據。
三、從而，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21,295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法　官　楊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
須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藍政隆答辯

		被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答辯

		被告張美慧答辯



		藍政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即系爭車)，行經花蓮市國富二街與國富十街口，因行車不當撞擊林美麗所騎乘之電動輔助自行車，致其傷重送醫急救死亡，藍政隆應負70%之過失責任。上開車輛向原告投保強制險並在保險期間，原告已依法賠付醫療給付48,240元、死亡給付200萬元，計2,048,240元。系爭車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藍政隆應係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執行業務；另系爭車是出借給張美慧競選活動使用，藍政隆當日係受僱於張美慧為其駕駛系爭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均應與藍政隆連帶賠償。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

		對車禍事故資料、鑑定意見書、鈞院刑事判決及刑事卷宗資料沒有意見。

		花蓮縣議員張美慧因競選活動，於112年12月28日向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償借用系爭車，事發當日藍政隆是受張美慧競選總部指示移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與藍政隆並不相識，藍政隆非受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監督，非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受僱人，彼此間沒有任何關係。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須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本件車禍事故經鑑定結果，被害人林美麗有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注意車前狀況與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肇事次因，應負擔至少4成之過失責任。



		藍政隆是經由張美慧競選總部之主管聘入張美慧立法委員競選總部作為有給職志工，工作性質並沒有駕駛汽車之職務，其駕駛系爭車不慎發生事故，並非執行受僱於張美慧職務範圍內而肇事。況藍政隆未領有汽車駕駛執照，張美慧依理不可能僱用無駕照人負責開車，故張美慧自無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責。本件被害人亦與有過失。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原簡字第11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振盛



            莊友仁

被      告  藍政隆  住花蓮縣○○市○○○路000○0號0樓                        （現在監)

被      告  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



被      告  張美慧

上二人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33,768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21,295元由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連帶負擔14,907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藍政隆、被告張美慧如以1,433,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048,240元，及自被告張美慧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4年6月11日(卷2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主張：被告藍政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無照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並為張美慧之受僱人，其行經花蓮市因行車不當與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之林美麗發生車禍事故，致林美麗死亡，原告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賠付2,048,240元，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兩造陳述如附件所示。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車禍事故發生致林美麗死亡，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賠付2,048,240元之事實，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書、診斷證明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表、相驗屍體證明書、賠付明細等為憑(卷21至35頁)，並有車禍事故資料(卷49至98頁)及經調閱本院113年度原交訴字第10號(後改分為114年度原交簡字第4號)刑事卷宗核閱屬實(並附刑事判決如卷145至15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實。經參酌前開事證，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藍政隆駕駛系爭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未讓對向直行車即林美麗所騎電動輔助自行車先行所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且為肇事主因；而林美麗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第5項)，亦與有過失，為肇事次因。本院斟酌上開肇事情形、過失情節並綜合所有證據，認藍政隆、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應各負70%、30%之過失責任。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被保險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第25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原告已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理賠保險金予林美麗 之繼承人林文藻等4人各512,060元合計2,048,240元(卷35頁)，自得依前開規定代位行使其等對藍政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惟林美麗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應負擔30%過失責任，既如前述，本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按上開過失比例減輕藍政隆之賠償金額後，原告得請求1,433,768元(0000000×70﹪＝0000000)。

　㈢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務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第1663號判例意旨可參)。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以受僱人執行職務範圍內之行為為限，如職務上予以機會之行為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民事判決可參)。按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受僱人侵權行為發生損害之事由，固須與受僱人執行職務有關連性，僱用人始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只須僱用人在客觀上可得預防之範圍內，自足當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藍政隆於車禍當日駕駛之系爭車登記車主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卷59頁)，車身上並有「勤翔工程行」名稱(卷83頁照片編號10)，然該車係供張美慧競選總部所使用，藍政隆是張美慧競選總部工作人員，受競選總部執行總幹事陳志強之指示駕駛系爭車，系爭車上並附載有張美慧競選海報、張美慧照片之自行車，有刑事卷宗所附藍政隆、林怡真、陳志強之筆錄(經影印外放)、照片可憑(卷93至94頁)，客觀上即係為張美慧服勞務且受其監督，張美慧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認定為藍政隆之僱用人，應與藍政隆負連帶賠償責任。而藍政隆既非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服勞務亦非受其監督，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並非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僱用人，原告請求其連帶賠償即屬無據。

三、從而，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21,295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花蓮簡易庭法　官　楊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

須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藍政隆答辯 被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答辯 被告張美慧答辯 藍政隆於112年12月28日16時21分許，駕駛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即系爭車)，行經花蓮市國富二街與國富十街口，因行車不當撞擊林美麗所騎乘之電動輔助自行車，致其傷重送醫急救死亡，藍政隆應負70%之過失責任。上開車輛向原告投保強制險並在保險期間，原告已依法賠付醫療給付48,240元、死亡給付200萬元，計2,048,240元。系爭車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所有，藍政隆應係為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執行業務；另系爭車是出借給張美慧競選活動使用，藍政隆當日係受僱於張美慧為其駕駛系爭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均應與藍政隆連帶賠償。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 對車禍事故資料、鑑定意見書、鈞院刑事判決及刑事卷宗資料沒有意見。 花蓮縣議員張美慧因競選活動，於112年12月28日向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償借用系爭車，事發當日藍政隆是受張美慧競選總部指示移車。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與藍政隆並不相識，藍政隆非受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監督，非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之受僱人，彼此間沒有任何關係。羅勤翔即勤翔工程行無須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本件車禍事故經鑑定結果，被害人林美麗有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注意車前狀況與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肇事次因，應負擔至少4成之過失責任。  藍政隆是經由張美慧競選總部之主管聘入張美慧立法委員競選總部作為有給職志工，工作性質並沒有駕駛汽車之職務，其駕駛系爭車不慎發生事故，並非執行受僱於張美慧職務範圍內而肇事。況藍政隆未領有汽車駕駛執照，張美慧依理不可能僱用無駕照人負責開車，故張美慧自無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責。本件被害人亦與有過失。 



　　　　　　　　　　　　　　　　　　　　　　　　　　　　　　　　　　　　　　　　　　　　　　　　　　　　　　　　　　　　　  



